
附件3

永宁县审计局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审计业务经费及外勤经费

主管部门 永宁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永宁县审计局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长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和市县）  50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  5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5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0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一条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 ，由本级人民
政府予以保证；审计署办公厅[2007]41号文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对本级审计机关的审计外勤经费在部

门预算中予以安排”。 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深入改进作风，营造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工作氛围，推动反

腐倡廉建设，促进党群干部及社会各方面关系和谐。                                                                                                                                                                
目标1：组织完成永宁县审计委员会年初制定的永宁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任务 ；

目标2：完成上级审计部门和永宁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审计工作任务；   
目标3：完成2020年度永宁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项目 ；                                           

目标4：完成年度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任务；

目标5：配合完成审计厅、银川市审计局抽调审计人员参与区市审计项目 。经费主要用于审计局零星购买办
公用品10万元，订阅审计方面报刊杂志3万元，临聘人员生活补助10万元，审计人员外勤经费补助27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完成2019年度永宁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审计项目
≥3个

指标2：完成上级审计部门和永宁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审计工作
任务

≥8个

指标3：组织完成永宁县审计委员会年初制定的永宁县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任务；

≥7个

质量指标

指标1：完成2020年度永宁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并通过县人大会议审
议通过

合格

指标2：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建议采用率 ≥80%

指标3：审计结果整改率 ≥8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按期完成时效性 及时 

  指标2：审计项目完成比率 ≥96%

 指标3：审计案件办结率 ≥90%

成本指标

指标1：零星购买办公用品金额 ≤10万元

 指标2：订阅审计报刊杂志 ≤3万元

 指标3：临聘人员生活补助 ≤10万元

 指标4：审计外勤经费补助 ≤27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通过审计促进财政增收节支及节约财政资金 ≧500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促进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建议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8条

 指标2：为全县经济社会保驾护航，对违反财经财务工程管理的行

为责令限期整改，提出审计建议
≧15条

 指标3：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长期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1：永宁县委、县政府对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指标2：自治区审计厅、银川市审计局对我县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指标3：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附件3

永宁县审计局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投资审计中心人员经费及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永宁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永宁县审计局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长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和市县） 100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 1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0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中共永宁县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2019]3号会议纪要：审计局投资审计中心工作经费根据工作需要聘
用人员和中介费用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完成政府投资项目                                                                                                                          

目标1：投资审计中心人员工资、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发放效能奖等人员基本费用支

出；                              目标2：投资审计中心购买办公用品等费用支出；                                                                                                                  
目标3：投资审计中心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审计数量 ≥10件

 指标2：领取工资人数 8人

 指标3：办公用品采购完成率 1

质量指标

 指标1：审计工作质量 提升

指标2：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建议采用率 ≥80%

指标3：审计结果整改率 ≥80%

时效指标

 指标1：人员工资按时发放 准时发放

 指标2：社保按时缴纳 按月缴纳

指标3：办公用品采购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指标1：人员工资成本 ≤120万元

 指标2：办公用品成本 ≤20万元

 指标3：其他正常运转经费 ≤1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审计人员工作效率 提升

 指标2：社会公众对审计工作认可度 提升

 指标3：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长期

可持续性
影响指标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职工幸福指数 提升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1：永宁县委、县政府对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指标2：自治区审计厅、银川市审计局对我县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指标3：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附件3

永宁县审计局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政府基本建设投资审计经费

主管部门 永宁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永宁县审计局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长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和市县） 300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 3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0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通知 》宁政办发[2018]64号、《永宁
县政府投资审计管理办法》及中共永宁县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2019]3号会议纪要：审计局投资审计中心工

作经费根据工作需要聘用人员和中介费用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

 目标1:提高审计质量发挥审计监督职能，逐步实现对已进行招投标程序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全覆盖 。
 目标2：加强县委对重大项目工程审计和资金支付的集中统一领导 。

 目标3：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计监督，对工程招标、资金支付、变更验收、工程绩效中发现的问
题，依法责成各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目标4：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委托中介完成全县已进行招投标程序的政府投资项目工程

预算造价或决算造价审计
≥12个

 指标2：中介完成全县已进行招投标程序的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算
造价或决算造价审计报告

≥10篇

指标3：聘请第三方中介审计费用 ≤300万元

质量指标

 指标1：审计报告质量 合格及以上

 指标2：审计报告准确率 ≥98%

时效指标

 指标1：造价咨询审计报告工作完结及时性 及时

 指标2：

 指标3：

成本指标

 指标1：工程1000万元以下咨询费标准 ≤3‰
 指标2：工程1001万元-5000万元以下咨询费标准 ≤2.8‰
 指标3：工程5001-8000万元以下咨询费标准 ≤2.6‰
 指标4：工程8001-1亿元的咨询费标准 ≤2.2‰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促进审计项目招投标率 ≥85%

 指标2：促进财政增收节支 ≥3%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社会公众对审计工作认可度 提升

 指标2：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长期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1：审计成果转化 长期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1：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满意度 ≥90%

 指标2：被审计项目使用单位满意度 ≥90%


